湖北省作家协会信息联络员守则
为加强全省文学信息交流，提高信息发布的准确性、权威性和时效性，特制定湖北省作家协会信息联络员守则。
第一条 　湖北省作家协会信息联络员的产生和确定

湖北省作家协会信息联络员是由各市州、县（市、区）作协和在鄂各大型企事业单位文协、各高校文学社团指定，获得本人同意承担信息联络员任务，负责与湖北作家网联系并提供所在地区（单位）文学活动信息的通讯人员。经省作协批准并颁发《湖北省作家协会信息联络员聘书》后正式履职。每届聘任期为两年。 
第二条　湖北省作家协会信息联络员基本条件

1、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持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政治立场坚定，遵纪守法。
2、能够按照《湖北省作家协会信息联络员守则》的要求，自觉履行信息联络员岗位职责，能够及时准确提供本地区（单位）的重要文学活动信息。

3、有较强的新闻敏感性和鉴别力，具有一定的新闻写作能力和网络应用及操作技能，是省作协或当地作协会员。
第三条　湖北省作家协会信息联络员岗位职责
1、掌握本地区（单位）文学活动情况，及时采集、撰写文学活动方面的信息稿件上传湖北作家网。

2、报道本地区（单位）文学界的最新动态和成就。
3、确保文学信息和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时效性。　　
第四条  湖北省作家协会信息联络员其他约定
1、湖北省作家协会信息联络员在任期间，应向湖北作家网及时准确提供经本地（单位）作协审核过的，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文学活动信息稿件。不得自行编撰新闻或提供不实稿件，如有违背审批程序并造成恶劣影响的，将在湖北作家网上曝光并取消信息联络员资格。
2、湖北省作家协会信息联络员任期届满后，经考察合格，可由个人申请，本地（单位）作协同意，报省作协批准续聘。因工作变动或其他因素需更换信息联络员的，由各地（单位）作协与省作协协商，办理更换人员手续。
3、湖北省作家协会信息联络员应向湖北作家网提供详细的联系方式，如联系方式变动应及时告知湖北作家网，以保证联络通畅。
4、湖北作家网在每年年终组织一次“优秀信息联络员”评选工作，以被采用的稿件数量多、质量优、社会反响好为标准，经湖北作家网公示后，给予表彰并支付一定的稿酬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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